
1

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2 年度政府
投资审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 少数民族补助专项资金

支出功能科目编码 2012302

项目实施单位 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

主管部门 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

评价方式：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绩效自评

评价机构：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评价组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报告时间： 2023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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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负责人 麻建锋 联系电话 8516239

地 址 吉首市乾州世纪大道 11 号 邮编 416000

项目起止时间 2022 年 1 月～12 月

计划投资额（万元） 157.55 实际到位资金（万元） 157.55

其中：中央财政 其中：中央财政

省财政 省财政

州财政 157.55 州财政 157.55

县财政 县财政

单位自筹 单位自筹

其他 其他

基

本

概

况

根据州财政局追加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2 年度“少数民族补助专

项资金 157.55 万元，就追加资金主要用于开展湘西州民族优惠政策向上级

争资引项、推选民族乡村振兴试点工作、申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工作、

扶贫帮扶村相关工作、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审核等相关支出。

项

目

绩

效

目

标

推选国家级、省级乡村振兴试点 4个，申报国家级省级民族团结示范

单位；审核享受民族优惠政策普通高校招生考生资格；上争资金 6000 万元。

十届省民运会有突破。

项

目

执

行

情

况

项目

完成

情况

项目已按时、按量完成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，但试点示范级

次未达到目标。

资金

投入

情况

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，已支出 157.55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

100%。支出用于民族乡村振兴试点推选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入

示范单位申报、民族优惠政策争资引项、扶贫帮扶村产业发展、

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审核等工作开支。主要用于支付办公费

13.17万元、印刷费 17.75万元、支付咨询费 3.18万元、支付劳务

费 18.92万元、支付会议费 9.38万元，支付维修（护）费 1.46万

元、差旅费 21.84 万元、其他交通 6.59 万元，支付其他商品服务

支出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）65.26万元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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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

目标

实现

情况

2022年度推选 8个民族乡村振兴试点村，获批省级试点；省

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2个，示范机关 1个；审核 2.6万名考生零

投诉零差错；争资引项乡村振兴试点建设项目：中央资金 2170.8

万元，省级 5288万元。

经济

效益

分析

争资上项资金 7458.8万元，乡村振兴试点单位正围绕发展民

族乡村特色优势产业、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等方面开展项目建设，

中央资金 140万元（2个点*70万元）、省级资金 630万元（6个点

*105万元/点）；省民宗委支持安排我州 2022年度财政衔接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4658万元。2022年全省民贸民

品企业贷款贴息中央引导支持资金 2030.8万元，位列全省第一。

社会

效益

分析

获批省级民族乡村振兴 8 个。申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3

个。完成 2.6万名少数民族考生加分优惠政策审核，审核工作，零

投诉、零失误。湖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一阶段

赛事中，湘西州乙组（市州级）代表队取得了总分、金牌数“双

第一”的好成绩。

项目

组织

管理

情况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及项目工作小组，

做到分工明确，职责分明。为确保少数民族各项工作的稳步推进，

严格按照各项制度，加强制度建设及执行，制定了项目计划，严

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对项目实施全方位的监督管理。

项目

财务

管理

情况

为合理、有效、规范使用专项资金，完善专项资金管理流程，

确保财政性资金的安全合理使用，根据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有关制

度，设置了专职会计和出纳，严格按照会计制度规定进行会计核

算和财务处理，做到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。同时加强项

目资金管理，防止发生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现象，确保

项目资金安全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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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经

验及存

在问题

及分析

2022年共收到州财政局拨付 157.55万元少数民族补助专项，

项目资金支付存在混用行为，但能保障该项目支出有资金保障，

结果导向达到预期。

自

评

结

论

评分：90 等级：优

备注：90（含）—100分为优；80（含）—90分为良； 60（含）—80 分为较差；

60分以下为差。

有

关

建

议

使用结果导向评价，只要能实现项目预期目标，资金保障率 100%，不

刻意关注资金支付对应性。

评

价

人

员

姓名 职称/职务 单 位 签字

殷雪梅 副局长 州民族宗教事务局

吴富国 办公室主任 州民族宗教事务局

龙银佑
局经济和文

化教育科长
州民族宗教事务局

饶苑 财务室工作人

员

州民族宗教事务局

评价组组长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项目实施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 ： 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： 年 月 日

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：

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